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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市成立由

政府分管领导同志任组长,各救助职能部

门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社会救助工作领

导小组.县 (市、区)、乡镇政府 (街道

办事处)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社

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小组负责

统筹推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精准高效落

地,研究解决社会救助制度和资源统筹管

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狠抓责任落实.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统筹完善社会

救助体系工作,按照职责分工细化措施,

加强协调配合,齐心协力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各县 (市、区)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加快构建

统筹衔接、精准实施、兜底有力的社会救

助体系.

(三)强化跟踪评估.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加强对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工作

的跟踪评估,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好经

验、好做法,推动全省社会救助整体效能

不断提升.完善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

法,确保社会救助政策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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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及时间进度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单位) 时间进度

１
健全社会救
助制度体系

省委政法委、省扶贫开发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
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
厅、省医保局、省红十字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２
加强社会救
助制度有效
衔接

省委统战部、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
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省红十字会
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３
构建社会救
助工作网络

省委编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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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单位) 时间进度

４
充实社会救
助工作力量

省委编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底前

５
深化社会救
助 “放 管
服”改革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６
建设社会救
助综合管理
信息平台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省大数据局、省红十字会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底前

７

完善社会救
助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平
台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省
大数据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银保监局、省税务局、山
东证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底前

８
扩大社会救
助资金有效
供给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省税务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９
优化社会救
助资金支出
结构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１０
加大社会救
助信息公开
力度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１１
建立社会救
助风险监测
预警机制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持续推进

１２
加强社会救
助诚信机制
建设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
责.

持续推进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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